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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地處亞熱帶，極適合蛇類生長繁殖，日據時代毒蛇咬傷死亡率約 6.27％。據

衛生署統計資料顯示，民國 91~94 年毒蛇咬傷人數每年約 1 千多人，以赤尾鮐、龜殼

花及飯匙倩咬傷較多，及時注射正確的抗蛇毒血清，為保住性命之關鍵治療，可將死

亡率降至 1％以下。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以下簡稱疾管局）傳承抗蛇毒血清之製造及

研發工作，已有超過 70 年的歷史，由於抗蛇毒血清之製備，具地域性差異，必須使用

本土蛇種毒液免疫馬匹，取得馬血漿精製而成，製造不易且無法外購。疾管局自民國

82 年以來即委託后里馬場代養免疫馬匹，最高紀錄曾代養約 80 匹血清馬，合作期間

提供優良環境，以飼養健康血清馬，並適時配合該局製造毒蛇血清。由於該馬場為對

外租借之休閒馬場，既有硬體設施漸無法符合與時俱進之國家最新優良藥品製造規範

（cGMP），疾管局為穩定國內抗蛇毒血清供應，於民國 98~102 年新建符合國家 cGMP 規

範要求之免疫馬場，規劃與民間或學術機構合作生產抗蛇毒血清，期能提昇我國馬匹

免疫技術及抗蛇毒血清品質。 

 

關鍵字：抗蛇毒血清、免疫馬匹、最新優良藥品製造規範（cGMP） 

 

前言 

在許多熱帶和亞熱帶國家，被蛇咬傷是最常被忽視的公共衛生問題，世界衛生組

織估計每年約有 500 萬人被蛇咬傷，其中半數為毒蛇咬傷中毒個案，至少造成 10 萬人

死亡，超過 30 萬人永久性殘疾[1]。毒蛇咬傷大多發生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可造

成呼吸障礙、致命性出血的敗血症、不可逆性腎功能衰竭、截肢等。然與其他嚴重病

症相比，使用正確的抗蛇毒血清可有效地中止或逆轉蛇咬傷毒性作用，治癒率相當高，

及早使用能避免截肢、死亡等嚴重後果，因此抗蛇毒血清製劑已列入了「世界衛生組

織基本藥物清單」中。利用馬匹免疫蛇毒，仍是現今生產抗蛇毒血清之主要製造方法，

因其血量多，方便大量收集血漿原料，且人體對馬的蛋白質產生過敏反應最小[2]。疾

管局前身臺灣大學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分所）(民國 40 年) 即已開始從事抗蛇毒

血清之製造及研發工作，歷經臺灣省血清疫苗研究製造所、預防醫學研究所等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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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 54 年搬遷到南港衛生大樓現址，飼養 30~50 匹馬匹專精製造抗蛇毒血清業務，

民國 80 年因現址緊鄰民房，為避免影響週遭衛生環境，於是改委外飼養馬匹。 

 

委託代養免疫馬匹 

后里馬場座落於臺中市后里區，其前身是國軍聯勤種馬牧場，以繁殖馬匹、改良

馬種及培育國防騎兵為目的，現則轉為觀光休閒導向，是當前國內最具規模與歷史價

值的公營馬場。自民國 82 年該馬場即接受疾管局委託馬匹代養業務，提供獨立且管理

良善之第一、第二馬舍，內有一般馬廄 39 欄「約 3.68 m（長）×3.36m（寬）×3.3 m（高）」，

特殊馬廄（加護設施）2 欄「約 4.25 m（長）× 4.25 m（寬）」，另有開放式運動場「約

62 m（長）×26.8m（寬）」2 座，血漿分離用（1 萬級）無塵室 1 間，可供 2 匹馬採血

之保定設施 1 間，小型辦公室 2 間，飼料倉庫 2 間。目前馬場裡有 45 匹免疫馬（表一），

其中 39 匹為已結紮公馬、6 匹為母馬，體重介於 460 至 870 公斤間，皆來自農業委員

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所公告「動物及動物產品檢疫條件之馬之輸入檢疫條件」的非

疫區國家，且通過健康檢查確定無疾病與寄生蟲後才上線服役，該馬場並聘任 8 位具 5

年以上馬匹飼管經驗的專業人員，採三班制全年無休照顧免疫馬匹，維護其健康狀態，

以穩定國內抗蛇毒血清製品供應。 

馬匹為草食動物，進食宜定時定量、少量多餐，且間隔時間不宜過長，故每日餵

食三次（清晨 5 時、中午 11 時及下午 5 時），依體重分別計算各飼料成分之全部總食

用量，包括苜蓿草塊、玉米、麥片等，並添加輔助性飼料百慕達乾草，以防止馬匹脹

氣或消化不良引起腸阻塞，另為維持骨骼與蹄部的健康，再酌量給予粗鹽、磷酸鈣粉

及維生素，補充馬匹所需鹽分及礦物質。每日早晨及午餐後，馬匹須放出於運動場活

動，馬場工作人員趁此空檔清掃馬廄、處理馬糞，並修繕設施內之尖銳棱角，確保其

舒適乾淨的生活空間。而除環境清理外，馬場工作人員亦須為馬匹進行驅蟲、鉤蹄、

修蹄、剃毛、剪尾或修尾及清洗等例行工作，才得保持馬體乾淨，避免罹患各類疾病。 

因免疫馬匹需定期施打蛇毒，使其體內產生抗體，致使馬匹腹部皮膚偶有潰瘍化

膿及疤痕等症狀，基於尊重生命及維護動物福祉，疾管局極為重視馬匹健康照護，除

每年定期委託國立大專院校附設家畜醫院獸醫師進行馬匹健康檢查外，每月固定檢視

馬匹健康狀況、加強護理皮膚，並持續每半年的過磅措施，加強馬匹營養狀況觀察，

適時地補充乾草料、維他命及礦物質等營養補給品，且於每次實驗前抽血檢驗血液生

化值，倘有生病或瘦弱之情形發生，必請當地獸醫師盡速診療，以了解其發生原因並

加以改善。另每年由農委會或疾管局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派員實地查核馬匹飼

養管理情形，以持續提升動物人道管理及改善馬廄設施及飼養品質等。由於實驗用免

疫馬匹不宜開放民眾參觀，疾管局主動增設景觀設施彩繪圍籬（圖一），將第一、二

馬舍與遊客觀賞動線隔離，以減少遊客對免疫馬匹的干擾。 

表一、免疫馬匹數量及年齡分佈表 

年齡(以 2012 計) 

 1-5 6-10 11-15 16-20 總數 服役數 休養數 

匹數 4 29 11 1 45 27+4＊ 14 

＊ 4 匹馬係屬健康採血馬匹，提供其他需要馬血之實驗，例如: 流感 HI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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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蛇毒血清製劑 
臺灣地區自日據時期以來即開始研製抗蛇毒血清，當時製造技術使用田中氏水性

免疫法，即每日注射未經處理之微量至高劑量蛇毒於馬體上，免疫期長達 140~180 天，

且容易失敗，尤其飯匙倩與雨傘節等神經性蛇毒，因毒性強，當時無精密天秤，秤量

稍不準確，馬匹即中毒身亡，亦有馬匹因注射未經處理之神經性蛇毒，造成腸道蠕動

神經受損、蠕動減緩或停滯，導致胃食滯慢性鼓脹，甚至急性胃擴張、腸道閉塞而死

亡，常無法採到高效價血清。當時抗蛇毒血清之取得，由產品負責人幫馬匹採血，助

手 4~5 人手持滅菌量筒盛接馬匹血液，靜置 3~4 小時再將鐵球夾入量筒內，擠壓凝固

血液滲出血清，未純化無菌過濾之抗蛇毒血清直接分裝後即上市；民國 55 年修正為加

入抗凝血劑，檸檬酸鈉(sodium citrate)沉澱靜置法取得血清，再將血球、生理鹽水、營

養劑混合後靜脈輸回馬匹，如此可避免馬匹抽血過多、提早衰退，又可延長馬匹使用

時間。60 年代，毒蛇咬傷患者眾多，抗蛇毒血清常有供需不足現象，為解決抗蛇毒血

清供應不足窘境，民國 64 年成立預防醫學研究所，民國 67 年成立「抗蛇毒血清馬匹

免疫研究小組」，在楊照雄所長及研究小組同仁努力之下，經歷數百次的研究、改良，

方有現在使用戊二醛(Glutardialdehyde)前處理蛇毒的方法，將蛇毒毒性減毒製成類毒素

[3]，並加入佐劑(Adjuvant)，讓蛇毒與佐劑等量充分混和再免疫馬匹，馬體內抗血清效

價由 60 單位提升至 120 單位[4]，血清精製方法又修正為胃蛋白酶消化法，只取血清中

之免疫球蛋白，此舉大大提高效價 6~8 倍，血清製品由液體保存改為凍晶乾燥劑型，

使抗血清保存年限由 2 年延長為 5 年，有效解決抗血清製劑多年缺貨困擾的問題，因

此，目前抗蛇毒血清能夠充分供應全國醫療院所。根據文獻調查，臺灣地區過去抗蛇

毒血清製劑未普遍上市供應前，被毒蛇咬傷者，死亡率可達 6.27％，近期抗蛇毒血清

製劑普遍上市且供應充足，死亡率因此降至 1％以下[5]。 

 

圖一、后里馬場增設彩繪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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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管局生產之抗蛇毒血清產品包括：抗百步蛇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 (Antivenin of 

Deinagkistrodon acutus)、抗雨傘節及飯匙倩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 (Antivenin of Bungarus 

multicinctus and Naja naja atra)、抗龜殼花及赤尾鮐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 (Antivenin of 

Trimeresurus mucrosqamatus and Trimeresurus gramineus)以及抗鎖鏈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 

(Antivenin of Daboia russellii)等 4 種，涵蓋臺灣六大毒蛇，每年挽救近千名被毒蛇咬傷的

傷患，年用量約 3 千劑（表二）。全球目前只有美、法、德、日等 17 國 22 家藥廠有

能力產製抗蛇毒血清，其中亦不乏國際知名藥廠，而疾管局血清疫苗研製中心亦名列

其中，並與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及日本、荷蘭等相關機構進行產製技術交流，持續提升

質量並開發新產品，其中「抗鎖鏈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於民國 93 年榮獲「第三屆罕

見疾病藥物供應製造及研究發展獎勵活動」服務獎，並於民國 97 年取得衛生署藥政單

位核發之藥品許可證。此外，自民國 92 年迄今，疾管局已陸續接獲美、英、荷蘭、德

國、馬來西亞、香港及以色列等國動物園、消防局及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等機構 30 餘件

訂單（表三），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 400 萬元。 

 

屏東新建免疫馬場 

為解決疾管局租借后里馬場設施，過時且難以符合 cGMP 要求之問題，疾管局

將與具備免疫馬飼養管理等技術支援體系（至少需設有畜牧場、動物醫院，及畜產、

獸醫、生物科技等相關單位）之學校或機構合作，或採委託營運等方式，進行馬匹

免疫技術改良、免疫馬匹管理照護、高抗體效價馬匹自行繁殖等主題之研究，並建

立相關運作機制，以有效提升我國馬匹免疫技術及抗蛇毒血清品質，故於 98 年 8

月 14 日奉行政院核定辦理「新建免疫馬場計畫」，選定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區內

建造我國第一座符合 cGMP 之免疫馬場（圖二）。本計畫建築面積約 3,005 坪，包

括 6 棟馬舍、2 座強迫運動場、3 座戶外運動場、削蹄室、血漿分離用符合 cGMP 之

無塵室等相關設施（表四），依據國際馬場相關設置原則，係兼顧動物免於飢餓與

口渴、免於不舒服、免於疼痛、免於恐懼、表現正常行為等五大基本準則而規劃，

其飼養規模可達免疫用馬 50 匹及繁殖用馬 25 匹，可供每年生產精製 5 千劑抗蛇毒 

表二、國內抗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年度銷售統計表（單位：劑量） 

 年度 

製 品 品 名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抗百步蛇毒血清 270 351 363 605 142 583 341 188 146

抗龜殼花及赤尾鮐蛇毒血清 2984 3248 2901 2991 2676 3023 3066 2971 3037

抗雨傘節及飯匙倩蛇毒血清 986 1518 1541 1510 1060 1591 1344 1337 1176

抗鎖鏈蛇毒血清 - - - - - - 75 6 11

註：抗鎖鏈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於民國 98 年 5 月 1 日正式販售 

 

表三、國外購買抗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統計表（單位：劑量） 
 年度 

製 品 品 名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抗百步蛇毒血清 55 15 15 40 0 35 10 5 25

抗龜殼花及赤尾鮐蛇毒血清 35 6 26 0 35 67 0 16 30

抗雨傘節及飯匙倩蛇毒血清 40 22 20 50 0 22 10 1 10



第 29 卷 第 6 期                            疫情報導                                          68            
 
 

 

 

 

 

 

 

 

 

 

 

 

 

 

 

 

 

 

 

 

 

 

 

 

 

 

 

血清之馬血漿，以穩定國內抗蛇毒血清供應；同時，階段性移轉抗蛇毒血清之生產

技術於民間，既能達到人才培訓，扶持國內相關產業，亦可協助產製其他國家所需

之抗蛇毒血清，促進國際交誼。 

 

結論 

疾管局目前為我國惟一生產供應抗蛇毒血清製劑之機構，自日據時代以來，製

造抗蛇毒血清已有超過 70 年的歷史，每年生產供應約 5000 劑抗蛇毒血清製劑，產

品質量非常受到肯定，且近五年來僅有三個病例因蛇咬延誤就醫而死亡。由於世界

各地蛇毒成分不同，必須針對當地毒蛇產製抗蛇毒血清始有療效；然而許多國家並

無相關技術，根據統計，全球每年約有 125,000 人因蛇咬後無法有效治療而死亡，

可見在本土建立產製技術的重要性。未來除持續穩定供應品質優良的生物製劑，保

障國人的健康外，亦尋求民間有意願的廠商進行技術移轉，期望輸出至有需要的國

家，拯救更多生命。 

 

表四、屏東免疫馬場與后里馬場設備之比較 
 場      別 

項目 屏東免疫馬場 后里馬場 

血漿分離室 
100 級-1 萬級無塵室 
符合國際 PIC/S GMP 標準 

1 萬級無塵室 
已漸無法符合 cGMP 要求 

馬廄空間 一匹大型馬/間 
二匹大型馬/間， 
無法明確了解每匹馬之飲食狀況 

馬廄設備 
地面採用國際級舖料， 
降低蹄葉炎發生率 

一般馬廄為水泥地面， 
加護馬廄有橡膠地墊 

馬舍空調 水濂式自動降溫暨通風系統 自然通風 

強迫運動場 
2 座，面積約 20m×60m 
讓馬匹運動，提升免疫力 

無 

戶外運動場 3 座，面積約 60m×60m 2 座，面積約 62m ×26.8m 

圖二、我國第一座符合cGMP之免疫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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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 年 9 月 19 日北區某醫學中心通報 1名居住新北市 33 歲男性疑似本土登革

熱個案，個案雖有南部旅遊史，惟經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病毒分型檢驗確認個

案所感染病毒株與 2011 年柬埔寨流行病毒株相似，與南部地區本流行季病毒不同。

進一步疫調個案於潛伏期及病毒血症期間曾在桃園縣住家停留數日。後經擴大疫

調，其桃園住家附近家人有 2 例於 8 月中下旬分別出現疑似症狀，後亦確診為登革

熱。進一步追查研判感染源，發現隔壁之親戚全家曾於 7 月底返回柬埔寨探親，回

國後三日內其中一名小孩曾出現發燒及腹瀉等疑似症狀，經檢驗證實為首波境外移

入病例，於境內散播之群聚事件，全案共發現 9 例本土登革熱病例。檢討本案源於

首例境外移入個案未被即時診斷及通報登革熱，加上該地區位處偏遠山區，住家周

圍有多處空地、菜園及廢棄猪舍，堆積許多雜物，經調查登革熱病媒蚊密度，容器

指數高達九級，造成當地本土登革熱疫情之擴散。衛生單位於疫情發生後，立即進

行相關防治措施，同時提高指揮層級，進行跨單位分工，於該地區與鄰近村里迅速

執行大規模孳生源調查、清除並搭配局部的噴藥作業，對於不配合居民落實公權力

疫調快報 

桃園縣蘆竹鄉境外移入致本土登革熱群聚事件 

 

李依玲
1
、蘇家彬

2
、簡大任

2
、巫坤彬

3
、施秀

2
 

 

1.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 

2.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二分局 

3.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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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於一週內清除許多陽性容器及潛在危險容器，快速降低病媒蚊密度，使該區

疫情獲得控制，未出現下一波感染。 

 

關鍵字：登革熱、群聚、境外移入、本土的 

 

事件源起 

2012 年 9 月 19 日北區某醫學中心通報 1 名居住新北市永和區 33 歲男性疑似本

土登革熱個案，發病日為 9 月 14 日。經衛生單位疫情調查發現，該案於潛伏感染期

曾停留台北市大安區(工作地)、桃園縣蘆竹鄉住家、高雄苓雅區及前金區；而病毒

血症期曾停留於台北市大安區及桃園縣蘆竹鄉住家。該案於 9 月 21 日經研判為陽性

個案(案一) 。桃園縣衛生局接獲通知後，立即進行相關疫情調查及防治措施，包括

執行案一住家周圍半徑 50 公尺病媒蚊密度調查，調查結果回報為布氏指數 0 級；於

接觸者調查部分，發現居住於案一蘆竹鄉住家隔壁的嬸嬸亦於 9 月 14 日陸續出現登

革熱疑似症狀(發燒及骨頭痛等)，經採集檢體送驗，於 9 月 24 日研判確定為陽性個

案(案二) ；同時經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病毒分型檢驗後確認，案一所感染病毒

株與 2011 年柬埔寨流行病毒株相似，故推測本起群聚案與個案潛伏期間之高雄地區

旅遊史並無相關性，而在蘆竹當地應有其他未知之感染源，因此疾病管制局第二分

局(以下稱疾管局第二分局)及地方衛生單位立即展開感染源調查。 

 

疫情調查 

9 月 24 日接獲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通知兩名登革熱個案確診後，疾管局第二

分局立即派員會同地方衛生局人員進行擴大疫調及複查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 ，範圍

為案一及案二住家周圍半徑 100 公尺內，總計訪查住家 6 戶、22 人；另以兩案發病日

往前推算可傳染期間曾至該區域(停留 2 小時以上)之訪客共計 29 人。擴大疫調結果，

針對出現疑似症狀且有流行病學相關之接觸者進行擴採，總計採檢 13 人。另複查病媒

蚊密度調查結果發現，該地區位屬偏僻山區，陽性個案住家附近有多處空地及菜園，

附近樹木雜草叢生，另有小型土地公廟及磚瓦廢棄豬舍，內外堆積許多廢棄容器及雜

物，整體環境差。當日總計調查 40 個積水容器，其中 20 個為陽性，容器指數高達 9

級。 

9 月 26 日新增 1 例疑似個案，為案 1 父親主動告知衛生所防疫人員，於陪伴案 1 就

醫時，曾在醫院遇到經常在住家後山上種菜的友人(居住於新北市新莊區)，疑似也出現

與案 1 類似症狀而就醫。地方衛生局接獲此訊息後，立即連繫該案就醫醫院，告知其登

革熱接觸史，建議醫師於評估後通報，同時轉知新北市衛生局，協助進行相關疫調及個

案住家附近病媒蚊調查等防治措施。同日接獲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通知 9 月 24 日

送驗之 13 件檢體其中 7 件為陽性（案三至案九）。 

9 月 27 日地方衛生單位擴大疫調範圍至案一及案二住家周圍半徑 150 公尺，總計新

增 5 戶、39 人， 累計接觸者健康監測 11 戶、90 人(含 29 位曾造訪親友)。 

至 9 月 28 日止，本群聚案採檢送驗檢體共計 16 件(醫院通報 2 件和擴採 14 件)，其

中檢出 10 名陽性個案（案一 9 月 21 日確診、案二 9 月 24 日確診、案三至案九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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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確診、案十 9 月 28 日確診）。本案持續監測至 10 月 23 日，無其他新增通報及確診個

案，累計陽性個案共 10 例，分別居住於桃園縣蘆竹鄉 7 例(含 1 例境外移入)、龜山鄉 1

例，及新北市新莊區 1 例、永和區 1 例（表）。 

 

感染源調查與推測 

案一與案二為同一日（9 月 14 日）發病，兩人並無共同旅遊史或活動史，共同

停留地點為蘆竹住家，兩戶住家為相連透天建築，故推測兩案應為同一感染源。另

經調查發現居住於案一家附近親戚（堂嬸）為柬埔寨外籍配偶，其全家(2 大人、2

小孩)曾於 7 月 22 日至 8 月 4 日返回柬埔寨探親，回國後小堂弟（案三)於 8 月 7 日

曾出現發燒及腹瀉症狀，8 月 11 日至 8 月 15 日於北區某醫學中心住院治療，當時

診斷為腸胃炎。經 9 月 24 日擴採確認為陽性個案；案一父親於 8 月 23 日出現發燒、

頭痛及血小板偏低等症狀，8 月 30 日曾至同一家醫學中心急診就醫，診斷為感冒，

經 9 月 24 日擴採亦確認為陽性個案（案四）。本群聚事件中 10 名陽性個案，除桃園

縣龜山鄉訪客及新北市新莊區種菜兩案為外縣市居民外，餘八名個案皆為當地居

民，其住宅鄰近且多為親戚關係（圖）。 

經疾管局研究檢驗中心進行個案型別分型及基因序列比對發現，案一感染的為

新 DENV-1 病毒(DEN1-3)，與 2011 年柬埔寨株相似。案一小堂弟 8 月 4 日由柬埔寨

返國後，於 8 月 7 日發病，故研判該境外移入個案為本群聚案感染源，感染國家為

柬埔寨。 

 

防治作為及因應措施 

本次疫情，於案一通報後，新北市地方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並轉介該案潛伏

期及病毒血症期間曾停留之地點縣市衛生局進行相關追訪。桃園縣衛生局於接獲通知

後，立即進行該案蘆竹鄉住家之接觸者疫情調查及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與噴藥等措

施。疾管局第二分局督導地方衛生局採行相關防治措施並派員實地訪查，協助釐清感

染源。於該地區陸續確診多例陽性個案以及研判本起群聚事件感染源為蘆竹當地後，

地方衛生單位立即成立防治工作小組並提高指揮層級，分接觸者調查與健康監測及病

媒蚊密度調查與環境孳生源清除二部分重點進行防治，相關措施分述如下： 

 

 

 

 

 

 

表、本事件 10 名登革熱陽性個案通報及採檢資料表 

案號 與案一關係 姓別 年齡 發病日 通報日 採檢日期 確診日期 研判結果

案一 本人 男 33 9 月 14 日 9 月 19 日 9 月 19 日 9 月 21 日 本土 

案二 嬸嬸 女 55 9 月 14 日 9 月 24 日 9 月 21 日 9 月 24 日 本土 

案三 小堂弟 男 11 8 月 7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4 日 9 月 26 日 境外 

案四 父親 男 65 8 月 23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4 日 9 月 26 日 本土 

案五 嬸婆 女 70 9 月 23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4 日 9 月 26 日 本土 

案六 龜山訪客 男 70 9 月 23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4 日 9 月 26 日 本土 

案七 叔公 男 72 無症狀 9 月 26 日 9 月 24 日 9 月 26 日 本土 

案八 堂叔 男 47 無症狀 9 月 26 日 9 月 24 日 9 月 26 日 本土 

案九 大堂弟 男 14 無症狀 9 月 26 日 9 月 24 日 9 月 26 日 本土 

案十 新莊種菜 男 65 9 月 14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8 日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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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該縣「登革熱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召開縣府層級跨局處「登革熱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緊急會議」，包括衛生、環保、民政、警察、教育、工務、社會、觀光

行銷及各鄉鎮市公所等單位。建立各局處單一聯繫窗口，並責成各單位依分工內

容執行相關防治措施。 

二、 依登革熱防治工作指引內容，陽性已超過 5 人(依感染地區)，將疫情等級由 A 級

升至 B 級，清消範圍擴大至 150 公尺[1]，積極搜尋可能之病例，並對所有接觸者

(住戶及曾造訪親友)進行造冊及電話健康監測，每日回報疾管局第二分局。 

三、 對於居住於外縣市或外鄉鎮之陽性個案，進行跨區域之擴大疫調採檢及密調等聯

繫作業，包括桃園縣龜山鄉訪友、新北市新莊區種菜先生，轉介其所轄衛生單位

進行相關防治措施。 

四、 為盡早發現疑似個案，介入相關防制作為，避免疫情擴散，衛生單位於第一時間

主動函請醫師公會及轄下醫療院所，提醒醫師加強警覺及落實通報。 

五、 落實公權力執行，限期公告「蘆竹鄉 OO 村於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全面地毯式

清除孳生源」 ，公告期滿仍未改善者將依法處分 ，共計已開立十二張行政裁處

書。 

六、 為有效杜絕疫情擴散，地方衛生單位每日會同環保局及清潔隊，同步進行戶內外

密調及環境消毒噴藥與孳生源清除。輔導當地居民使用紗網蓋住種菜用大水桶，

並發放防蚊液及蚊帳供民眾使用。 

七、 連續發布二則地方新聞稿，警示當地疫情，提醒民眾留意並落實孳生源清除。 

 

圖、本群聚事件 10 名登革熱陽性個案住家分布圖 



73                                       疫情報導                             2013 年 3 月 19 日            

 

討論與建議 

登革熱是一種環境病、社區病，因此只要環境中存在適當的孳生源，就有登革

熱流行的可能。即使只是一個被任意丟棄的空杯、空罐、空盒、廢保麗龍箱及廢輪

胎，都可能是孳生源，更遑論目前仍有為數不少的空地、空戶或廢棄的工廠等建物，

更是病媒蚊孳生的溫床[1]。本次群聚事件發生地點位處偏遠山區，住家周圍有多處

空地、菜園及廢棄豬舍等，堆積許多雜物。疾管局第二分局防疫同仁前往複查登革

熱病媒蚊密度調查時即發現該地除有許多陽性孳生源外，成蚊（白線斑蚊）密度亦

相當高，顯示該地區居民普遍無登革熱防治及孳生源清除之觀念，為造成本次境外

移入引發本土群聚之主要原因。另地方衛生單位於接獲案一通報後，第一次前往進

行病媒蚊密度調查，回報結果為 0 級，與後來疾管局第二分局人員進行複查結果，

容器指數高達 9 級有明顯之落差，顯現出地方基層防疫人員對病媒蚊調查訓練不足。 

為避免疫情擴散，必須在流行發生前或發生初期找出感染源，並迅速採取因應

措施。而所謂的疫情調查，包括病例活動史的調查及擴大疫情調查，並依調查結果

分析疫情狀況，藉以發現可疑的傳染地點，方可使後續的防疫業務，例如孳生源清

除、衛教宣導等工作更有效率[1]，疫情調查時應注意同時蒐集附近鄰居或經常往來

親戚、朋友等之旅遊史及健康狀況。檢討本次事件疫調經過，於地方衛生人員初次

進行疫情調查時，並未掌握案一隔壁親戚（柬埔寨外配）曾於 7 月底攜全家人返國

探親，且案一堂弟於回國後出現身體不適狀況曾住院治療。後經疾管局第二分局派

員實地訪查才發現，小堂弟為本群聚案首例發病個案，經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

病毒分型檢驗確認案一所感染病毒株為與 2011 年柬埔寨流行病毒株相似，輔以流病

相關時序分析，研判本起群聚來源為柬埔寨境外移入個案，由於當地住家附近病媒

蚊孳生源及成蚊密度高，導致該地本土登革熱群聚疫情。依據疾病管制局國際重要

疫情資訊顯示， 柬埔寨今（2012）年 1-6 月共通報 15,597 例登革熱，較去年同期的

4,604 例上升 239%，造成 60 名兒童死亡（去年同期 23 例）。該國登革熱約每 5 年出

現一次大規模爆發，前次發生於 2007 年，造成 407 名兒童死亡，通常於 5-10 月雨季

出現疫情，去年共報告 15,980 例登革熱，73 名兒童死亡[2]。 

 本起群聚首例個案於 8 月 7 日發病（案一小堂弟），次例於 8 月 23 日發病（案

一父親），前二例個案皆為擴採發現，於發病期間皆曾就醫，但並未被通報疑似登革

熱。至案一 9 月 19 日經醫院通報後，始展開後續防治工作，惟距離首例個案發病已

延遲一個多月。由於登革熱初期症狀與感冒類似，且本次事件大多數就醫個案同時

合併有腸胃道腹瀉症狀，故被診斷為腸胃炎而未通報。另一方面，囿於北區登革熱

流行疫情相較南區少，且桃園地區近五年來未曾發生本土登革熱群聚疫情，故該地

區醫師診斷登革熱經驗較少。經過本次疫情，提醒衛生單位平時應再加強有關醫師

登革熱診斷之教育訓練，如發現有疑似症狀的患者，應主動詢問其就醫紀錄及旅遊

史，並儘速向衛生機關通報，以利儘早展開防治工作，阻斷境外移入個案引發本土

流行之機會，降低流行風險。 

登革熱防治工作，絕非單一機關、組織或單位就能獨挑大樑，衛生、環保、民政、

教育、地政、建管等單位都是不可或缺的防疫夥伴。對地方政府而言，若希望登革熱

防治工作能效益顯著，地方首長必須強力召集縣市政府各單位共同參與，才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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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病媒蚊孳生源。所以「跨局處室的合作機制」絕對是防治成功與否的最重要影

響因素[1]。本次桃園縣衛生局在疫情第一時間成立「登革熱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召開緊急會議，確立跨局處分工及任務；另病媒蚊防治政策首重孳生源清除及容器

減量工作[3]，本次事件衛生與環保單位每日深入熱區確實執行密調及孳清，皆對疫

情控制有很大助益。除了最重要的持續清除孳生源外，於民眾的衛教工作及公權力

之執行亦是遏止登革熱疫情重要的因素[4]，本次桃園縣迅速決策，限期公告該地區

全面地毯式清除孳生源 ，對於公告期滿仍未改善者開立行政裁處書，有效落實執行

公權力，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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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專欄 
總 編 的 話 

疫苗接種是預防及控制傳染病最有效的方法。在推行公共衛生政策時，成功使用

疫苗甚至可以根除某些傳染病，如天花、小兒麻痺等。行政院衛生署為推展預防接種

工作，於 1987 年成立衛生署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並於 2006 年更名為傳染病

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其係由國內相關領域專家組成，定期檢視疾病流行及疫苗發

展狀況，對國內疫苗政策提供建議。ACIP 並於 2008 年底針對重要疫苗，成立六個工作

小組，以收集國內外科學實證，針對疫苗接種實務、各類疫苗使用原則，不同族群之

疫苗接種需求，定期開會討論，建立我國各項疫苗及接種對象之建議。疫情報導自本

期開始，為提供廣大讀者更多的資訊，將開闢「疫苗專欄」，提供該委員會做成之建議，

使各界更能瞭解及善用疫苗資源，增進國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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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破傷風、白喉及百日咳相關疫苗(Td/Tdap)之建議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預防接種組成人疫苗及旅遊醫學疫苗工作小組 

陳如欣、趙雁南、陳淑芳、劉定萍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二組 
 

疫苗介紹  

成人破傷風、白喉及百日咳相關疫苗，有破傷風-減量白喉混合疫苗(Td)及減量破

傷風白喉非細胞型百日咳混合疫苗（Tdap）兩種。關於 Tdap，我國於 2003 年及 2007

年陸續核准兩種廠牌上市，適用於 4-64 歲間之追加接種。另自 2008 年開始針對小一學

生提供 Tdap 以取代 Td，以為白喉、破傷風同時增加百日咳免疫力銜接之追加接種[1]。 

 

疾病之流行現況 

我國現行常規疫苗接種中，分別於嬰幼兒 2、4、6 及 18 個月大時提供五合一疫苗

(DTaP-IPV-Hib)接種，滿 5 歲至入小學前追加一劑減量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及不

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Tdap-IPV)。前述各劑疫苗之接種率已達 95%以上[1-2]。 

一、 白喉：臺灣地區自 1955 年開始實施全面接種白喉、破傷風、百日咳三合一疫苗，

由於預防接種政策的落實，民國 70 年以後已無白喉確定病例發生[3]。 

二、 破傷風：距離最後一劑疫苗接種後之免疫力，一般可維持 10 年，若遇骯髒的傷口，

則其效力約 5 年。我國近年每年破傷風之通報數為 40-50 名左右，以老人居多，

至於新生兒破傷風則極為罕見，1993 年及 1994 年各有 1 例，2001 年發生 1 例。 

三、 百日咳：非細胞型百日咳疫苗隨著疫苗接種時距，免疫力會逐年下降，距離最後

一劑非細胞型百日咳疫苗接種後之免疫力，可維持 5-7 年[4-5]。近幾年我國之確

定個案數每年 40-90 位左右，年齡分布以 6 個月以下嬰兒及 13-18 歲青少年最多，

19-55 歲者次之。近幾年除了多起家庭群聚(家中父母或是祖父母傳染給嬰兒)外，

亦發生過數起醫院新生兒病房、做月子中心以及中學學生之群聚感染[6]。青少年

及成人感染後，症狀類似感冒較為輕微，但嬰幼兒若感染易產生併發症甚至死亡，

常因嚴重咳嗽、發紺、呼吸暫停、腦炎等併發症而接受加護治療。 

 

建議接種對象 

一、 對自身破傷風、白喉或百日咳相關的疫苗接種史不清楚或未完成基礎接種者 

二、 距離上一次之 Td, DTP 或是 Tdap 疫苗接種已超過 10 年者 

三、 可能接觸一歲以下嬰兒之 19-64 歲成人，可施打一劑 Tdap。如:  

（一）產婦及其家屬 

（二）懷孕之婦女及其家屬 

（三）以下嬰兒之親密接觸者與照護者 

（四）過去未曾接種過 Tdap 且會直接照護病人之醫療工作者，特別是婦產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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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科、急診、坐月子中心及嬰幼兒托育機構之員工。 

 

接種建議 

一、 對自身破傷風、白喉或百日咳相關的疫苗接種史不清楚或是未完成基礎接種時，

建議應先完成 3 劑的白喉-減量破傷風混合疫苗(Td)。前兩劑至少間隔四週，第三

劑與第二劑至少間隔 6 個月。成人可使用 Tdap 取代其中任一劑 Td。目前國內外

尚無接種第二劑 Tdap 之建議。 

二、 若距離最後一次破傷風疫苗接種超過 10 年，可依建議每 10 年追加一劑 Td，而其

中高危險群如醫療照護人員、孕前婦女、嬰兒照顧者應優先以 Tdap 疫苗接種一劑。 

三、 若考量風險需要，Tdap 與前一次破傷風相關疫苗不需有間隔上的考量，可隨時施

打。 

四、 懷孕婦女應於懷孕 20 週後接種一劑 Tdap 疫苗；若懷孕時未接種，生產後應立即

追加一劑 Tdap 疫苗。 

五、 對於同時有日本腦炎風險的民眾，可同時接種日本腦炎疫苗及破傷風相關疫苗(Td

或 Tdap)。 

 

接種地點 

目前全台疾病管制局合約之 12 家醫院旅遊門診提供 Tdap 和 Td 疫苗的接種服務，

部分其他醫療院所亦自行採購 Tdap 提供民眾自費接種。旅遊門診之名單及服務時間詳

見疾病管制局網頁(http://web.cdc.gov.tw)。 

 

副作用 

接種部位可能有紅腫、疼痛現象，偶爾有食慾不振、嘔吐、發燒等症狀。上述反

應，通常都是短暫的，會在數日內恢復，請勿揉、抓注射部位。如接種部位紅腫十分

嚴重或經過數日不退、出現化膿或持續發燒，請儘速就醫。 

 

禁忌症 

一、 先前接種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相關疫苗及小兒麻痺疫苗或對本疫苗任何成分曾發生

嚴重過敏反應者。 

二、 接種含百日咳疫苗後 7 天內曾發生腦病變，且無其他可解釋病因者。 

 

注意事項 

一、 患有進行性痙攣症或神經系統疾病者，宜於醫師判斷病情已經穩定後才注射疫

苗。 

二、 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度疾病者，宜待病情穩定後再接種。 

三、 先前接種含破傷風疫苗後 6 週內曾發生過格林-巴利症候群(Guillain-Barre 

syndrome)者。 

四、 曾接種含破傷風類毒素疫苗後，發生 Arthus 過敏反應者，與次劑含破傷風類毒

素疫苗應間隔 10 年以上再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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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適宜接種含百日咳疫苗者，可改接種破傷風減量白喉混合疫苗（Td）。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預防接種組成人疫苗及旅遊醫學疫苗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召集人：陳宜君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工作小組成員：賴瓊慧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謝思民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洪健清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馮長風醫師,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北榮

民總醫院；吳晉祥醫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幕僚成員(疾病管制局)：陳如欣醫師；趙雁南醫師；李品慧醫師；黃頌恩醫師；黃士澤醫師；劉嘉玲技士；

黃淑卿護理師；徐士敏護理師 

小組聯絡人(疾病管制局)：林福田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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